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甲方：                               

乙方：海宁正明资产评估事务所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资产评估，双方经协商就委托事项约定如下：

一、资产评估目的：

二、资产评估范围：

三、资产评估基准日：20    年    月    日

四、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 及时为乙方提供评估所需的相关资料，并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2、 为乙方的评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合作。

3、 按约定书规定，及时足额支付评估费用。

五、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 按国家有关资产评估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2、 按约定时间完成资产评估业务。

3、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六、时间要求

甲方在本业务约定书签订日后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必要的评估资料。乙方在执行业务时需要补充资料的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求及时提供。

乙方在甲方提供评估资料后的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业务，向甲方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七、评估收费

本次评估业务收费人民币      元。在本业务约定书签订后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预付评估费用人民币     元；其余在乙方向甲方出具评估报告时支付。

如情况特殊，需进行专项检测、鉴定的，由双方协商酌情增加评估收费。

甲方承担乙方在执行评估业务时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食宿费等。

八、评估报告的使用

乙方向甲方出具评估报告一式   份，供甲方分发使用；未经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书及其附件的全部或部份内容不得向使用范围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九、业务约定书的有效期间

本业务约定书一式二份，甲乙方各执一份。

本业务约定书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十、约定事项的变更

因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评估工作如期完成，或需提前完成评估工作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协商变更约定事项。

十一、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甲方：                             乙方：海宁正明资产评估事务所

（盖章）                               （盖章）

签约人：                                签约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